
关于期货经纪公司执行《企业会计准则》有关新旧衔接事宜的通知 

 

证监会计字[2007]8 号 

 

各期货经纪公司、相关会计师事务所： 

 

根据《关于期货经纪公司执行<企业会计准则>的通知》（证监会计字[2006]24

号）的要求，期货经纪公司于 2007 年起全面执行财政部新颁布的《企业会计准

则》（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）。为了使新会计准则施行工作高效、稳妥地进行，保

证会计信息和监管信息的质量，现就过渡期间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 

一、期货经纪公司应按照现行《金融企业会计制度》及编制年报的相关规定

编制 2006 年度报告，同时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8 号―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》

及本通知附件要求，编制股东（所有者）权益差异调节表（以下简称差异调节表），

反映重大差异的调节过程。差异调节表应当经会计师审阅并连同审阅意见报我会

会计部、期货部及公司注册地证监局备案。 

 

二、期货经纪公司应按照新会计准则和我会的相关要求，结合自身特点，设

置会计核算科目，于 2007 年 6 月 30 日之前将会计核算系统等调整到位。在会计

核算系统等调整到位之前，期货经纪公司可继续采用现行的会计核算系统进行账

务处理。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，期货经纪公司应按照新会计准则进行账务处理。 

 

三、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期货经纪公司应按新会计准则报送月度会计报表

相关信息。 

 

四、在 2007 年 1 月已经按新会计准则的要求将会计核算系统等调整到位的

期货经纪公司，按新会计准则进行账务处理和月度会计报表相关信息报送。 

 

五、期货经纪公司应按照新会计准则及编制年报的相关规定编制 2007 年年

报。 

 

 

 

二○○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

 

 

 



股东（所有者）权益差异调节表 

 

编号 项目名称 金额 

 
2006 年 12 月 31 日股东（所有者）权益（按现行会计准

则） 
 

1 符合资产减值条件应确认尚未确认的资产减值金额  

2 
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

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
 

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 

4 金融工具分拆增加的权益  

5 衍生金融工具  

6 长期股权投资差额  

 其中：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差额  

       其他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贷方差额  

7 拟以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 

8 符合预计负债确认条件的辞退补偿  

9 符合预计负债确认条件的重组义务  

10 企业合并  

 其中：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商誉的账面价值  

 根据新准则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  

11 所得税  

12   其他  

 2007 年 1 月 1 日股东（所有者）权益（按新会计准则）  

 

 

 

差异调节表编制要求 

 

1、期货经纪公司应当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8 号―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》

的规定，结合自身特点和具体情况编制差异调节表，对相应的栏目进行调整，包

括增加或减少栏目。 

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公司，原则上应以合并财务报表为基础，依据重要

性原则编制和披露差异调节表。 

2、期货经纪公司在编制差异调节表时，应以附注的形式对差异调节表的重

要项目进行说明。 



3、主要项目编制说明如下： 

第 1 项，包括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―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要求应

计提的金融资产减值准备，以及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―资产减值》要求应

计提的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、在建工程等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等。 

第 2、3 项，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

负债，应按 2007 年 1 月 1 日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

差额调增或调减留存收益；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，应按 2007 年 1 月 1 日该金

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调增或调减留存收益。 

第 4项，金融工具分拆增加的权益部分的价值，调增所有者权益相关项目（比

如包括负债和权益成份的非衍生金融工具，应按归属于权益成份的金额调增资本

公积）。 

第 5项，对于未在资产负债表内确认、或已按成本计量的衍生金融工具，应

根据 2007 年 1 月 1 日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调增或调减留存收益。 

第 6项，根据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长期股权投资差额和其他采用权益

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贷方差额填列。其中，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长期股

权投资差额调增或调减留存收益，其他继续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贷方

差额调增留存收益。 

第 7 项，对于拟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，应根据 2007 年 1 月 1 日

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调增或调减留存收益。 

第 8 项，对于 200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计划，满足预

计负债确认条件的，应根据预计负债的金额调减留存收益。 

第 9 项，公司应将在 2007 年 1 月 1 日满足预计负债确认条件的重组义务，

调减留存收益。 

第 10 项，公司应将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商誉的原账面价值冲销，调减留存

收益；对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，应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――

资产减值》规定进行减值测试，需要计提减值准备的，调减留存收益，并以扣减

减值准备后的金额作为 2007 年 1 月 1 日商誉的认定成本。 

第 11 项，2007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会计准则增加递延所得税负债的，调减留

存收益；增加递延所得税资产的，调增留存收益。 

第 12 项，除上述调整事项之外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8 号――首次执行企

业会计准则》需调整的其他事项；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，还应按照新会计准

则调整少数股东权益，并在调节表内单列项目反映。 

 

 


